
法制宣传教育中的

乡 若干心理学问题

何 为 氏

中共中央决定
,

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
,

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
.

笔者根据近几

年法制宣传教育的实践经验
,

谈谈其中的几个心理学问题
.

确卜

卜

水

一
、

关于袂律意识 的培养问题

法律意识的培养
,

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面
,

也是法制宣传教育的根本目的
.

近几年
,

在一些法制报刊中
,

经常使用
`

法盲
”

一词
,

认为
“

法盲
’

是造成违法犯罪的

主要原因
.

件如有篇文章举例说
,

某少年奸污幼女后将其杀害
,

只知道是 干 了
“

缺德
’

的

事
,

怕父母知道打骂
,

怕老师知道不让上学
,

却不知道是犯法
.

并且说
,

这样的
曰

法盲
,

如

何可悲
.

其实
,

这种解释
,

是不能令人信服的
。

何谓
“

法盲
” ? 即对法律一无所知之谓也

, “

法盲
”

同犯罪是什么关系 ? 只要搞一点抽

样调查就会知道
:

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
,

不能把犯罪都归咎于
“

法盲
” 。

不知法
、

不

懂法
,

固然容易造成违法犯罪 (例如受害后的个人报复行为
,

农村治保委员因急于破案对嫌

疑人非法拘禁
,

由于对民法
、

经济法的无知而撕毁合同
、

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 )
。

但是
,

从

我国司法实践的大量案例看
,

单纯因对法律的无知而违法犯罪的只 占极少数
.

触 犯 刑律 的

人
,

还是知法 (包括知之不多者在内 ) 犯法的占多数
.

除呆痴者外
,

只要是理智健全的成年

人
,

谁不知道
.

杀人偿命
, 、 `

欠债还钱
” 、 `

偷摸
、

奸淫是干坏事
,

呢 ? 何况
,

在广大农

村
,

尤其是在文化落后的边远山区
,

根本不知道
“

刑法
”

二字的人相当多
,

可是
,

由于他们

不具备反社会的个性倾向
,

绝大多数并不违法犯罪
.

让广大群众知法
、

懂法是很重要的
,

在今后普及法律常识的宣传教育中
,

仍然要把它放

在重要地位
.

但我以为
,

普法最根本的任务
,

还在于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
。

所谓法律意识
,

是人们对于法 (特别是现行法 ) 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
、

态度的总称
,

又可分为个体法律意识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法律意识两个部分
。

它包括
:

为探索法律现象

而产生的各种法律学说
,

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
,

人们的法律动机 (法律要求 )
,

对自己

权利
、

义务的认识 (法律感 )
,

对法
、

法律制度了解
、

掌握
、

运用的程度 (法律知识 )
,

以

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
。

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
,

它同人们的道德观念
、

政治观

念和世界观紧密联系着
.

苏联学者 F
·

沙夫古利洋和人
·

P
·

拉金诺夫认为
,

道德和法律意识是社会和心理 监 督

的重要工具
。

这些工具可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
。

反之
,

变形的道德和法律意识

本身
,

则可能成为产生违法行为倾向的原因
。



如果探求一下法律意识的结构
,

’

可以看出
,

它的内涵极其丰富
。

就个体法律意识而言
,

即使经过简化
、

概括
,

仍可分为三个层次
:

( )l 法律知识 (认识功能 )
;

( 2 ) 对法律的态

度 (评价功能 )
;

( 3) 守法的行为素养 (调节功能 )
.

以上兰个层次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是
:

1
.

法律意识的认识功能得到法律知识的保证
;
法律知识的多少同时又是对法律的态度和

法律素养的认识基础
.

2
.

仅仅具有法律知识
,

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犯罪
,

如果不尊重法律
,

法律知识本身是不能

制止违法行为的
。

3
·

3
·

拉斯卡曾经指出
: .

青年犯罪分子具有关于我们社会 尽 人皆知的

行为原则的极其丰富的知识
,

但是这些知识往往不足以调节他们的实际行为二 ① 由此
,

苏

联许多犯罪心理学家认为
,

不是去详尽地掌握具体规范的规定
,

而是掌握与道德原则相吻合

的一般法律原则
,

具有重大的意义
。

只有这些原则内化为个体对法律的态度 (尊重或轻蔑
、

否定 )
,

具有对行为的评价功能 (包括对自身行为和他人行为的评价 ) 之后
,

才保证 了一种

内在的社会心理监督
,

而这种监督是实施违法行为的障碍
.

3
.

虽然调节功能来源于个人对法律的态度和评价
,

但是
,

它又是相对独立 的层 次
.

调

节功能实质上是一种对诱惑的抗御能力和对行为的自控能力
,

它表现在当个人需求与道德
、

法律规范发生矛盾时
,

能自觉地遵守道德
、

法律规范
,

以顽强的意志品质抑制个人需求
,

并

寻求合法的渠道来逐步地满足合理需求
,

打消非份需求的念头
.

调节功能的完善
,

表明个体

社会化的成熟程度
,

它是防止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关口
.

综上所述
,

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
:

其一
,

宣传法律知识是重要的
,

但不是唯一的
.

如果说
.

普法
”

的任务是使人们知法
、

守法
,

那么
,

就应当把着眼点放在法律观念
、

法律意识的培养上
,

而不仅仅是让他们知道一

些法律条文
,

其二
,

对领导干部
、

涉法专业人员和广大群众
,

在掌握法律知识上应有不同的要求
,

对

前者应帮助他们多掌握一些有关的法律知识
,

对后者应着重使他们掌握与道德原则相吻合的

一般法律原则
.

不要把精力过多地耗费在泛泛地背诵法律条文
,

考试法律知识上
.

其三
, .

普法
’

教育不应孤立地进行
.

应当结合道德教育
、

人生观教育 (生活意义和生

活态度教育 )
、

政治教育来开展
`

普法
,

教育
,

从建设精神文明和培养社会主义 新 人 的 高

度
,

来认识法制教育的意义
,

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
.

其四
,

扫
.

法盲
”

和扫
`

文盲
”

的意义
、

作法是不一样的
.

如果说扫
`

文盲
,

仅仅是解

决
`

知
’

与
“

不知
”

的矛盾
,

那么
,

扫
.

法盲
,

则是从
“

知法
”

入手
,

重点解决正确法律

态度的树立和坚定的法律行为素养的培养问题
.

叫夜

阅

训食

二
、

法制宣传教育中的
`

刺激
”

问题

法制宣传教育
,

应当联系实际进行
,

即联 系 守法 和违法的一些实际事例来讲解 法 律 知

识
.

但是
,

近儿年我们也常常看到
,

有些
.

法制宣传
’

(尤其是一些所谓的
`

法制文学
’

)
,

丰
由于过分地渲染犯罪细节

,

不仅未起到培养法律意识的作用
,

反而成为诱发犯罪的因素
.

这

里
,

就有一个法制宣传教育中联系实际的
`

度
即

如何掌握的问题
.

质 言 之
,

就 是 要 解 决

{

① 3
·

3 二拉 斯卡
: 《 关 子青年邢犯 个性结构的某 些变化

》 ,

1 0 74 年俄文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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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

声̀

吟
-

本

好
“

普法
”

中的
.

适宜刺激
”

问题
。

心理学需要研究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借助语言传达思想的过程
,

研究言语 (包 括 口 头 言

语和书面言语 ) 如何被感知和被理解以及它对人们活动的影响
.

在
“

普法
”

过程中的联系实

际
,

尤其是联系违法犯罪实例
,

同联系其他实际是很不相同的
.

因为其中包含着行为人违法

犯罪的冲动
、

满足和行为方式
,

如果完全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如实叙述
,

容易使思想意识不

健康的人产生心理上的共振和企求
、

模仿等消极后果
.

这就是
“

不适宜刺激
” . “

适宜刺激
”

是和
.

不适宜刺激
”

相比较而存在的
.

因此
,

在弄清什么是
“

适宜刺激
”

之前
,

有必要剖析

一下
“

不适宜刺激
”

的特点及其诱使人们 (主要是青少年 ) 违法犯罪的机制
:

1
.

猎奇
、

荒诞而无鞭挞
。

有些
“

法制文学
” ,

以其奇异
、

荒诞的情节和描写来 吸 引读

者
,

虽然在结尾处不乏
“

年轻人
,

要警惕色狼的吞噬呵 , ,

之类苍白的说教
,

但不足以抵销

其消极影响
,

从总体上看
,

仍然是有害无益的
。

因为
,

这类
“

法制文学
” ,

通篇是用一种猎

奇的眼光和欣赏的笔调来描述犯罪经过和犯罪者内心的感受
、

体验
,

并未揭露犯罪对社会造

成的危害和犯罪者内心之卑劣
、

丑恶
.

青少年由于其知识
、

经验不足
,

辨别是非能力差
,

分

不清新颖与荒诞
、

求知与猎奇
、

是与非
、

善与恶之间的界限
,

加之好奇心强
,

喜欢接受新鲜

刺激
,

只要是他们不熟悉
、

不了解的
,

能引起兴趣的
,

都被认为是
`

新东西
”

而加以接受
,

结果
,

反而造成对犯罪者的崇拜与对犯罪行为的模仿
.

例如北京姚锦云故意开车撞死行人的案

件披露后
,

全国相继发生几起性质
、

情节雷同的恶性案件
.

电视剧 《 玫瑰香奇案 》 放 映不

久
,

就发生一起少年模仿其中情节杀人后焚尸灭迹的案件
,

等等
.

2
.

赤裸裸的性感描写
。

多年来
,

司法人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
,

凡是看过黄色手抄本或淫

秽录象带的青少年
,

几乎毫无例外地堕入了违法犯罪的泥坑
。

这是因为
:

青少年处在性意识

萌发期 ,- 强烈的性感信息的输入
,

使他们立刻陷入性活动的表象和想象之中
,

勾起了青少年

性本能的勃发和冲动
,

以至感到不可遏止
.

尤其是少数具有不良个性倾向的青少年
,

当其非

法需要无法满足时
,

便迅速形成违法犯罪动机
。

可见
,

对性犯罪的揭露和批判
,

在联系实例

时
,

决不可将性犯罪的过程
,

甚至性行为的方式
、

感受作赤裸裸的描绘
,

那样做不仅不能达

到批判
、

否定的目的
,

反而形成不良刺激
,

诱发性行为动机或对新的性违法方式加以尝试
、

体 验的动机
.

3
.

在某种社会心理的作用下
,

对案件的客观描述
,

易于引起少数人的认同和模仿
.

试举

两个案例
:

据 《 光明日报 》 报导①
,

1 9 8 6年的 4
、

5月份
,

日本出现了令人担忧的
.

有希子现象
, .

自 1 9 8 6年 4月 8 日日本红极一时的青年女歌星冈田有希子跳楼自杀以后
,

至同年 4月 22 日两 周

内
,

日本全国共发生 21 起青少年自杀事件
.

因此
,

日本新闻界把青少年跳楼 自杀称之为
“

有

希子现象
” .

是什么原因造成青少年自杀事件迭起呢? 经调查
,

自杀的青少年同 学 业 负担

重
、

家庭破裂等传统原因关系不明显
.

一些有识之士指出
,

日本的报纸
、

电视台
、

出版物对

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
。

充斥于上述宣传媒介中的有关自杀
、

杀人的恐怖节目和报道
,

深深地

毒害了日本青少年的思想意识
,

往往在青少年中引起连锁反应
.

冈田有希子去年 4月 8 日自杀后

三天内
,

电视台报道这一事件的有关节目竟多达23 个
。

此后
,

抱着
.

想成为有希子一样的人
,

① 陈表江
、

将道燕
, 《 令人扣优 的

`

有希子现象
’ , 内 86 年 5月 1。日第 4版

.



的信念而 自杀的青少年便逐渐多了起来
.

这种情况历史上已发生过多次
。

1 9 3 3年
,

两个女学

生相继跳进大岛三原山的火山口
。

事件发生后
,

日本报纸大肆报道
,

结果三个月内
,

在三原

山自杀的竟多达上百人
.

据 《 中国法制报 》 报道②
,

近年来
,

盗窃
、

倒卖
“

垃圾邮票
”

的案件多起来了
.

所谓
“

垃

圾邮票
’ ,

是在邮票印制过程中出现漏齿
、

漏色
、

齿孔移位
、

套色移位等现象的邮票废品
,

本来

是一文不值的东西
。

所以能成为盗窃
、

倒卖的对象
,

是因为这些
“

垃圾邮票
”

控制很严
,

流 一文
出甚少

,

在所谓
.

物以稀为贵
”

的变态心理影响下
,

反倒成为某些心怀厄测的猎奇者竞相追

逐
、

倒卖的
“

珍品
, ,

盗窃
、

倒卖
“

垃圾邮票
”

的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猖撅起来
.

上述两个案例
,

均可视为在
“

逆反心理
”

的影响下
,

由于不正确的宣传
,

而造成的可悲

事件和违法犯罪案件
。

产生逆向反应的心理基础有三种
:

一是受猎奇心理所驱使
,

越是
`

严

禁
” 、 “

封锁
”

的东西
,

越是引起
“

追求
” .

二是与少数人的好胜心有关
,

有的青年人偏执
,

好以奇特方式表现自己
,

越是冒险的事越爱干
,

越是狂恋自己的人越不屑一顾
,

却倾向于冷

落自己的人
.

三是定势作用的影响
.

如有人认为思想教育是
“

说教
” ,

越是反复讲的道理
,

越不听
;
越是大张旗鼓地宣传的人物越反感

。

因此
,

在法制宣传教育过程中
,

当运用案例说明问题时
,

应防止形成
“

不适宜刺激
” ,

而应掌握运用
“

适宜刺激
”

或
“

良性刺激
” 。 “

适宜刺激
”

的标准应当是
:

1
.

素材的无害性
。

即案件的报道
、

宣传
,

首先必须是无害的
,

不致于使人想入非非
.

这就要求对所使用的案例材料作筛选过滤
。

尤其是对性犯罪
、

凶残的暴力犯罪
、

智能犯罪和

某些作案方式奇特的案例的介绍
,

要十分谨慎
、

小心
。

应当着重报道犯罪行为引起的严重后

果和社会危害性
,

并对犯罪者的丑恶灵魂予以鞭挞
.

为了防止因青少年的好奇心引起的消极
~

幸
后果

,

还应 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
,

结合进行性知识教育
;
对一些

“

游戏型
”

犯罪
,

变态
』

合理

犯罪
,

作科学的
、

合情合理 的解释
。

2
.

引用案例的目的性
.

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目的
,

是通过案件事实
,

说明法律条文的制

定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
,

是为了保护国家
、

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
;
而一切严重的侵权

行为应受到法律制裁
.

广大群众一旦认识到法律同自身利益的关系
,

就能进一步提高守法的

自觉性
。

决不能离开这一 目的
,

单纯为了吸引读者 (听众 )
,

而大量引用案例
.

3
.

论证的思想性
.

对一些消极的社会现象 (如自杀
、

玩世不恭
、 “

性解放
”

等 )
,

要注

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
,

分析它产生的社会原因
、

阶级原因
、

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原因
,

帮助青少年正确认识和对待
,

尤其要注意引导他们克服一些不健康的和违反社会要求的逆反

心理和消极的个性倾向
。

三
、

进一步提高法制宣传的社会效果问题

法制宣传教育中有两种倾向
:

一是千 巴巴讲条文
,

枯燥
、

难懂
;
二是渲染犯罪情节

,

引

起副作用和消极后果
。

从宣传心理学角度看
,

有三点值得注意
:

1
.

宣传的生动性
.

怎样使
“

干巴巴
”

的法律概念
、

条文通过宣传
、

讲解变得生动活泼
,

洲犷

迅速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? 关键不在于列举很多的案例
,

增加所谓
“

趣味性
” ,

也不在于经常

用考试的办法去推动大家背诵
、

记忆
,

而在于紧密联系听众 (读者 ) 的生活实践和已有的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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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
、

经验
,

帮助他们深刻理解一般的法律知识和原则的意义
.

例如
,

联系
“

十年内乱
”

期间
.

无法无天
’

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的历史事实
,

说明健全法制的重要性
;
联系本地区发生的

或群众生活中经常碰到的财产继承
、

合同纠纷
、

刑事案件能否私了等法律问题来 讲解 继 承

法
、

合同法
、

刑法的基本知识
;
用古案今析

、

疑案剖析
、

法律咨询等形式解答疑难问题
,

提

供法律服务
,

以提高群众接受
“

普法
”

的积极性
. “

普法
”

宣传的生动性同庸俗性的主要界

声卜 限在于
:

前者以严肃的态度
,

用通俗的讲解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
,

联系实际地进行法理
、

法条宣传
;
后者却置法理

、

法条于不顾 (或仅放在次要地位 )
,

哗众取宠地或客观主义地作

犯罪案例的描述
。

2
.

宣传的指向性
.

在法制宣传中
,

为了提高群众知法的兴趣和守法的自觉性
,

一个很重

要的方面
,

就是要把法制宣传的重点放在加强人民的权利观念上
,

即从维护公民权利的角度

进行法制宣传教育
。

过去一谈宣传法制
,

马上就想到用法来警戒人们不要违法犯罪
,

而没有

想到首先是用法律来保护人民的利益
。

这里有一个从什么角度向人民宣传法制的问题
。

如果

仅仅是警戒
,

多数人就会觉得
,

反正我不去犯罪
,

用不着学法
。

而社会主义的法是为保护人

民
,

维护人民的权利而制定的
。

如果我们从保护人民的权利和加强人民的权利观念出发进行

法制宣传教育
,

就会使这一工作出现新的气氛和新的局面
。

它会使人们把法律看作是自身的

需要
,

生活的必备和护身的法宝
,

而不是异己的对立的力量
.

这样的
“

普法
”

效果
,

必然是

显著的
。

因为
,

一个人有了明确的权利观念
,

他就会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这些权利
,

依

照法律的途径去解决纷争
,

不会因为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而做出违法的事情 (如蒋爱珍那样 )
.

同时
,

权利和义务是相对而存在的
.

如果他明确了这些权利的宝贵和不可侵犯
,

他就不会轻

喃卜 易地侵害别人的权利
,

而 自觉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
,

严格守法
,

从而减少违法犯罪
。

这正 呈

建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
。

3
.

宣传的目的性
。

即明确法制宣传的根本目的
,

是为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
。

社会主义

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
.

它大体上包括三种互相联系
、

互相补充的机制
:

一是激发机

制
,

二是调节机制
,

三是抑制机制
.

一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兼有这三种机制
,

但又各有所

侧重
。

如果说政治观念
、

艺术观念主要是激发机制
,

伦理观念
、

社会管理观念
、

主要是调节

机制的话
,

法律意识
、

纪律观念则主要是抑制机制 (但不仅止于此
,

还兼有其他 机 制 的 作

用 )
.

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
,

固然表现在整个社会气氛和精神状态的发展变化上
,

但其基础

还在子建立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现代的
、 `

健康的
、

强大的心理意识结构
,

法律意识在其中也

必定起着巨大的作用
。

因此
,

法制宣传应当在这方面帮助人们将法律知识内化为法律意识
,

为建立这样一种心理结构
,

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
.

水


